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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16 年 10 月 4 日的會議記錄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II. 商討二澳及汾流的自來水供應情況 
 
 
2. 水務署代表表示，水務署定期檢視離島區現時未有自來水供應的

偏遠地方的情況，當中包括二澳及汾流。據署方初步估算，若要供應自

來水至二澳及汾流所需鋪設的水管較長，但人口少及用水量低。除考慮

人均成本外，水質也是另一主要考慮因素。若用水量偏低，水長時間留

在水管中，以致水質容易變壞。 
 
3. 離島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代表表示，民政處在二澳並無設置原水

供應系統，但負責維修保養在汾流現有的一個天然水(原水)供應系統。 
 

4. 召集人表示，水務署代表在上次會議簡述離島區七個仍未有自來

水供應的偏遠地方(稔樹灣、長沙欄、大浪、上黃龍坑、二澳、汾流及蒲

台島)的情況，而工作小組成員亦關注澄碧邨的供水事宜，他希望藉工作

小組的會議進一步討論。 
 

5.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水務署需解決食水供應問題。署方不應以鋪設水管費用高

昂、人口不足及施工困難為由，而不考慮供水至有關偏遠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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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水務署考慮於地面上而非地底鋪設喉管，由二澳延長喉

管至汾流，以解決工程技術問題。 
 
(c) 有復耕活動在二澳進行，故該處每天的用水量較高，參與活

動的人士自行安裝設施及水管，以收集天然水。由於沒有自

來水供應，參與活動的人士只能用未經處理的天然水。 
 
(d) 水務署可參考長洲西灣的例子，安排進行類似工程。 

 
6. 召集人詢問水務署有否估算供應自來水至二澳及汾流工程費

用，以及達到常住人口標準是否該署供應自來水的必要條件。 
 
7. 水務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根據多次實地視察，相信鋪設水管以供應自來水至二澳及汾

流在技術上並無大問題，但需要考慮工程成本及實際用水量

和用水的人口。就汾流而言，需要鋪設超過六公里長的水

管，還要建設泵房和水缸，才能接駁喉管至最接近的自來水

網絡。如從二澳接駁水管至汾流，需穿過一座山丘，因此需

建設其他供水設施(例如泵房和水缸)，所以署方需要分開考

慮兩個地方的自來水供應事宜。 
 
(b) 署方在決定何時供應自來水時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水源、

水質、人口、用水量及人均成本等，並非單單考慮常住人口。

建設自來水供水系統並非小型工程，署方需向相關部門及立

法會申請撥款。署方會繼續檢視有關地區的情況。 
 
8. 小組成員提出以下意見及問題： 
 

(a) 若二澳及汾流沒有自來水供應，難以吸引村民返回居住。在

考慮是否供應自來水時不應只考慮當地的常住人口。 
 
(b) 按照汾流及二澳的地理環境，是否需要興建泵房處理水壓問

題？ 
 
(c) 現時汾流及二澳使用的天然水並非經水務署處理的自來

水，政府有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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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既然可由水源接駁喉管至二澳，署方應先解決二澳的供水問

題，並考慮於地面鋪設水管，以及在水管末端排水，以改善

水質。 
 
9. 水務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石壁水塘是大嶼山最主要的水源，水塘的水經附近的濾水廠

處理，才供應給市民。若從大澳接駁自來水至汾流，需經過

一個山丘，故需在附近加設泵房和水缸。 
 
(b) 署方對供水責無旁貸，並會配合政府的發展計劃，將自來水

水管網絡延伸到有需要的地方。過去十多年，大嶼山有不少

地方已陸續獲得自來水供應，水務署會繼續檢視二澳及汾流

的情況，並根據人口、用水量及水質等因素考慮是否供應自

來水。署方需確保本港的自來水水質符合世衞標準。 
 
(c) 相關部門會定期監察及化驗天然水(原水)的水質，確定它們

是否適合飲用。 
 
10. 召集人詢問現時二澳是否沒有水務署的自來水供應系統或民政

處的天然水(原水)供應系統。 
 
11. 民政處代表回應如下： 

 
(a) 現時離島區仍然有某些地方設有由民政處負責維修保養的

天然水(原水)供應系統，但當中有部分地區已有水務署的自

來水供應。至於現時仍沒有自來水供應的地方，民政處將繼

續負責維修保養現有的天然水(原水)供應系統。 
 
(b) 現時二澳並無水務署的自來水供應系統或民政處的天然水

(原水)供應系統。據了解，當地參與復耕活動的人士，自行

裝置了一些簡單儲水設備。 
 
12. 小組成員再提出以下意見： 
 

(a) 希望大澳的自來水供應系統的水管復修工程盡快完成。 
 
(b) 建議於水澇漕加設圍網，以保障水源免受污染。 
 
(c) 促請水務署盡快就二澳及汾流的供水事宜作出決定，並建議

有關部門可直接由水澇漕供水給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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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務署代表表示，署方備悉上述意見，並會轉達相關同事持開

放態度跟進。 
 
14. 召集人希望水務署代表與小組成員到二澳實地視察。他詢問於

乾旱季節，汾流的天然水(原水)供應是否足夠供村民使所需，並請食物

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代表報告當地水質情況。 
 
15. 民政處代表表示，據了解，汾流的天然水(原水)供應系統早年由

村民自行建造，現時由民政處負責維修保養。民政處近年未有收到居民

反映汾流的天然水供應不足夠。 
 
16. 食環署代表表示，署方定期於汾流抽取水樣本，然後送交衞生

署、政府化驗所及水務署化驗。根據過往兩年的記錄，水質適合飲用，

但需煮沸後才可飲用。 
 
17. 小組成員提出以下意見： 
 

(a) 要求水務署提供與離島區仍未有自來水供應的七個地方相

距最近的已建水管圖，以作參考。 
 
(b) 建議民政處與水務署合作，在鄉郊小工程計劃下推行新工程

以供應自來水至二澳。 
 
18. 民政處代表表示，不論是透過鄉郊小工程計劃或地區小型工程

計劃，民政處只可進行工程估算低過 3,000 萬的工程，而政府指引清楚

列明政府部門不能分拆工程，以避過審批工程的財政限額及程序(如向立

法會申請撥款)。 
 

19. 小組成員詢問有否二澳及汾流居民申請自來水。 
 

20. 召集人詢問離島區自來水水管更換工程為何只包括大澳而未有

接駁至二澳？  
 
21. 水務署代表回應如下： 

 
(a) 離島區自來水系統水管更換工程旨在更換現有而老化的喉

管，而大澳與二澳相距較遠。 
 
(b) 根據資料，沒有汾流居民申請自來水；至於二澳，則需翻查

記錄。如申請自來水，申請者需提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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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署方希望小組成員協助向當地居民查詢他們是否希望申請

自來水，以便將資源集中投放在較有需要的鄉村，在供應自

來水方面訂立適當的優先次序。 
 
22. 召集人總結如下： 

 
(a) 希望水務署盡快完成大澳的自來水供應系統水管復修工

程，並積極跟進及研究二澳的自來水供水方案。 
 
(b) 雖然汾流設有天然水(原水)系統，但如水量不足，便沒有其

他替代水源。他希望水務署備悉汾流的情況，考慮供應自來

水以應付需求。 
 
(c) 如有需要，工作小組將邀請該署代表到汾流及二澳實地視

察。 
 
(d) 工作小組將去信有關鄉事委員會及鄉郊代表，邀請他們就上

述離島區未有自來水供應的地方的自來水供應事宜提供意

見。 
 

23. 小組同意在下次會議集中討論大浪、澄碧邨及上黃龍坑的自來

水供應事宜。 
 
 

III. 其他事項 
 
24.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IV. 下次開會日期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50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

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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